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自查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沪深交易

所退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问答》（股转系统公告（2017）586 号，以下简称

“《监管问答》”），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天”或“公

司”）对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监管问答》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关于《监管问答》中的第一条规定的自查结果 

股转系统发布的《监管问答》中的第一条规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退市

公司最近两年应当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屮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要求，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合法规范经营，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或

可通过本次重组完成，满足股权明晰和公司治理健全的要求。” 

①上海普天终止上市前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营情况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

书》（[2018]76 号），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

度报告，以及 2017 年度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有关 2013 年末存在存货账

务不符情形、2013 年存在以前年度的无实质性交易内容的成本挂账等问题，对

上海普天及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等纪律处分。 

2019 年 6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65号），由于上海普天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国证监会对上海普天及相关责任人员给

予了行政处罚。 

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时点距今均已超过两年。上海普天不存在因

最近两年内发生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的情形。 



②上海普天终止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营情况 

上海普天于 2019 年主动终止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海普天股票于

2019年 5月 23日予以摘牌，在股票摘牌后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

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交易。自转入股转系统交易

以来，上海普天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合法规范经营。 

③本次交易为资产出售，且有助于提升上海普天的持续经营能力 

近年来，上海普天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佳，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且因诉讼

事项被法院查封银行账户，相关资金被冻结。由于上述原因，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其出具的 2018、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内容。 

为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上海普天董事会和管理层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突出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强化预算执行管理，严控各项费用支出，加大

逾期应收款催收清欠力度及非正常存货处置力度等。 

本次交易中，上海普天拟出售所持有的普天科创 29.13%股权亦为上海普天

董事会及管理层为帮助企业脱困所拟采取的重要措施。普天科创主要经营位于上

海市宜山路 700号产业园内自有物业的租赁，与普天集团以通信为主相关主业的

关系不大；上海普天仅持有普天科创的参股权，并未实现对普天科创的并表，普

天科创仅为上海普天贡献投资收益；上海普天对于普天科创的投资占用了较大规

模的资金，与此同时为上海普天带来的收益有限。在目前企业所处困境的背景下，

出售普天科创股权，能够回笼资金，降低非流动资产规模，提高流动资产规模，

将使得上海普天的偿债能力得到改善和提升，在降低负债的同时亦可降低融资所

带来的财务费用，从而减轻对于企业盈利的压力和负担，配合上海普天所采取的

其他一系列措施，将使得上海普天的整体包袱得以减轻，更加聚焦于自身业务发

展，有利于提高上海普天的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上海普天最近两年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要求，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合法规范经营。本次交易是上海普天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



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后上海普天的资产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将得到改善和提升，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 

（二）公司关于《监管问答》中的第二条规定的自查结果 

股转系统发布的《监管问答》中的第二条规定：“退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

注入资产应当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所涉及资产的相关要求。” 

本次交易中，上海普天拟出售所持有的上海普天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29.13%

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注入资产情形，《监管问答》的第二条对本次交易不适用。 

（三）公司关于《监管问答》中的第三条规定的自查结果 

股转系统发布的《监管问答》中的第三条规定：“在破产重整中嵌套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重整前退市公司如不满足本监管问答第一条规定的，重组完成后

需规范运行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在此之前不得进行定向发行和重组。” 

本次交易不属于在破产重整中嵌套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监管问答》

第三条对于本次交易不适用。 

（四）公司关于《监管问答》中的第四条规定的自查结果 

股转系统发布的《监管问答》中的第四条规定：“两网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比照退市公司执行。” 

上海普天属于在股转系统挂牌的沪深交易所退市公司，不涉及《监管问答》

第四条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的自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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